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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 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8年 2月 8日上午 9时 30分于公司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 1月 29日以邮件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 5人，实际出席董事 5人。

会议由董事长刘栋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表决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以举手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公司拟继续聘用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7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数 0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18 年度公司与北京东方浩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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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预计 2018年度

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向关联方提供服务：2018年度，公司预计向北京东方浩阳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服务，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 

2、接受关联方服务：2018年度，北京东方浩阳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预计向公司提供舞美设计服务，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回避表决情况：于峰为北京东方浩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东及

执行董事，董事于峰作为关联方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议案内容：公司拟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5票；反对票数 0票；弃权票数 0票 

回避表决情况：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三、 备查文件 

《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华奥视美国际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2月 9日 


